
[bookmark: bookmark23][bookmark: bookmark25][bookmark: bookmark24]附件2

[bookmark: _GoBack]温县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填报注意事项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统计以是否种有庄稼、是否确权、是否承包到户为参考标准。
[bookmark: bookmark26]1.核减已改变性质的耕地面积；
[bookmark: bookmark27]2.核减承包大户从事非农业生产用地面积；
[bookmark: bookmark28][bookmark: bookmark29]3.核减产业集聚区已征耕地面积；
[bookmark: bookmark30]4.未确权及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耕地不得补贴；
5.村、组机动耕地不得补贴；
[bookmark: bookmark31]6.禁止任何人冒名顶替及以应发范围之外的耕地面积套取补贴资金，一经发现，将按照有关程序从严从重处理。
[bookmark: bookmark32]7.“XX乡镇（街道）各村补贴面积界定办法”,要求在2023年6月14日前报送县农业农村局。
[bookmark: bookmark33]8.农户信息采集及报送时间：各乡镇（街道）要在2023年6月21日前完成农户耕地地力补贴信息采集、汇总、核实、公示等环节，6月25日-26日上报纸质版、电子版资料。
[bookmark: bookmark34]9.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分户清册表中农户联系方式必须是其户主或其主要家庭成员的电话、家庭座机；有联系方式的农户数,要确保达到该居民小组总户数的90%以上，联系方式中不得出现相同号码。
10.姓名必须与身份证上的完全一致；身份证号必须为18位新身份证号；不得有重复姓名、身份证号、社保卡号；需要更换户名的提前更换（如人去世的、一卡通丢失的、常年有问题打不上钱的等）。
11.若户主委托他人代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的，要在备注栏内注明被委托人与户主的关系及原因。
[bookmark: bookmark37]12.领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大于10亩的农户，要有村委会出具情况说明，加盖乡镇（街道）公章后报送县农业农村局备案。
[bookmark: bookmark38]13.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分户清册的电子版有乡镇（街道）汇总表和以行政村为单位的村汇总表，一村一张表，不得将所有行政村填写在同一表中。例：北冷乡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分户清册的电子版要有乡汇总表，还要有所辖11个行政村的村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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